[bookmark: _GoBack]巴青县委宣传部（网信办）行政执法主体
信息公示

为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加强社会监督，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要求，现将巴青县委宣传部（网信办）行政执法主体信息公示如下:
一、行政执法主体信息
主体名称:巴青县委宣传部(网信办)
办公地址:西藏自治区巴青县达尔塘路（党政大院，办公楼四楼）
联系电话:0896-3612179
执法职能:网络安全领域行政处罚、行政检查等。
执法依据:1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第六章法律责任第五十九条至第六十九条;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第六章法律责任第四十五条至第四十八条;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第七章法律责任第六十六条，具有行政处罚权。
2.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第一章总则第八条、第四章网络信息安全第四十九条、第六章法律责任第六十九条第二项;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第一章总则第六条第四款、第六章法律责任第四十四条;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第一章总则第二条、第五章第五十八条、第六章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第六十五条，具有行政检查权。
2、 执法人员信息
相关证件正在办理。
3、 执法流程
相关执法流程，如下图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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